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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客隆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JINGKELONG COMPANY LIMITED* 

(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814) 

 

公告 

發行公司債券獲中國證監會批准 

 

茲提述北京京客隆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六月五

日的公告(「公告」)，內容有關公司債券發行的申請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證監會」)發行審核委員會審核通過。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之

辭彙與公告具有相同含義。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本公司收到中國證監會下

發的《關於核准北京京客隆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的批復》（證

監許可【2013】791 號）(「該批復」)，核准本公司在中國境內發行面值總額不

超過人民幣 75,000 萬元的公司債券，該批復自核准發行之日起六個月內有效。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上述發行公司債券的詳細安排做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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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北京京客隆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博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公佈之日，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衛停戰先生、李建文先生、李春燕女士

及劉躍進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顧漢林先生及李順祥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利

平先生、陳立平先生及蔡安活先生。 

 

*僅供識別  

 


